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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卡托维兹 

议程项目 4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主席的提案 

  缔约方会议的建议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决定草案-/CMA.1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在《巴黎协定》之下的模式、

工作方案和职能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 

 回顾《公约》第四条， 

 并回顾《京都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第十四款， 

 重申《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十五款， 

 回顾第 1/CP.16、2/CP.17、8/CP.17、1/CP.21 和 11/CP.2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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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缔约方不仅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可能受到为应对气候变

化而采取的措施的影响， 

 承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并承认应联系向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转型的大背景理解应对

措施， 

 重申缔约方应合作促进形成一个可带来所有缔约方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支持包容型的经济体系， 

 1. 决定，按照第 1/CP.21 号决定第 33 段，附属机构之下的实施应对措施

的影响问题论坛(下称“论坛”)应在与《巴黎协定》之下的事项方面为《巴黎协定》

服务； 

 2. 通过附件所载论坛的模式、工作方案和职能； 

 3. 承认存在一个单一的论坛，涵盖《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在与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有关的所有事项上的工作； 

 4. 确认该论坛应就属《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十五款范围的、该论坛需要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给予指导的事项，向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 

 5. 决定设立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以支持实施

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并按照附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运作； 

 6. 请各附属机构在第五十九届会议(2023 年 11 月)上审查论坛的职能、工

作方案和模式，以期提出建议，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届会议(2023 年

11 月)、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

(2023 年 11 月)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

议(2023 年 11 月)审议； 

 7. 请秘书处自附属机构第五十届会议(2019 年 6 月)始，与附属机构届会同

时举行为期两天的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首次会议； 

 8. 请各缔约方提名成员在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任职，指出应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前通知各附属机构主席上述任命情况； 

 9. 决定论坛应根据委员会的职能、工作方案和模式制订并作为建议提出

一项六年工作计划，同时考虑到缔约方关切的政策议题，供附属机构第五十届会

议审议和通过； 

 10. 请附属机构自附属机构第五十六届会议(2022 年 6 月)始，对论坛的工作

计划开展中期审查，以期加强论坛的有效性； 

 11. 请缔约方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前通过提交材料门户网站1 对论坛的工

作计划及其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提交意见； 

  

 1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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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决定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应将建议提供给附属机构审议，以

期附属机构作为建议将行动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审议和通过； 

 13. 请秘书处为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工作方案的执行提供支助； 

 14. 注意到上述第 2、第 5 和第 7 段所述有待秘书处的开展的活动所涉概算

问题； 

 15. 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开展本决定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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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在《巴黎协定》之下的模式、

工作方案和职能 

 一. 职能 

1.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下称“论坛”)应具有下列职能： 

 (a) 提供一个论坛，使缔约方能以互动方式分享信息、经验、案例研究、

最佳做法和观点，并便利就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包括使用和开

发建模工具和方法学，以期作为建议提出具体行动； 

 (b) 将上述所指行动作为建议提交附属机构审议，以期酌情作为建议将这

些行动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

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c) 提供具体实例、案例研究和做法，以加强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处理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的能力； 

 (d) 通过加强缔约方、利害关系方、外部组织、专家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通过加强受减缓行动影响的缔约方的能力和了解，以及通过扶持缔约方之间交流

信息、经验和最佳做法提高它们对这些影响的抗御力，处理实施《公约》、《京

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之下的应对措施的影响； 

 (e) 响应并考虑到《巴黎协定》下设各不同进程的相关成果； 

 (f) 促进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实施应对措施的不利影响和最大限度地利用

此种措施的有利影响的行动。 

 二. 工作方案 

2. 工作方案包含下列工作领域，以便处理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缔约方

的关切： 

(a) 经济多样化和转型； 

(b) 劳动力的公正转型以及创造体面工作和高质量就业机会； 

(c) 评估和分析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 

(d) 促进开发用以评估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的工具和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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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模式 

3. 论坛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与附属机构的届会同时举行，在附属机构的一个

联合议程项目下召开，并按照适用于联络小组的程序运作。 

4.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应支持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实施其工作方案，并应按照下列职权范围运作： 

(a) 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为期两天，与附

属机构的会议同时举行； 

(b) 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将由 14 名成员组成，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各派两

名成员，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各派一名成员，相关政府间组织派出

两名成员； 

(c) 成员应以专家身份任职，应在与论坛工作方案各方面有关的技术和社

会经济领域具备相关资历和专门知识； 

(d) 上文第 4(b)段所述的成员应由各自的集团提名。应通知附属履行机构主

席和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主席上述任命情况； 

(e) 上文第 4(b)段所述的成员任期应为两年，并应有资格最多连任两届； 

(f) 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从上文第 4(b)段所述的成员

中选出两名成员担任联合主席，每人任期两年，并兼顾确保公平地域代表性

的需要； 

(g) 如果联合主席中的一人临时无法履行任务，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指定

的任何其他成员应担任联合主席； 

(h) 除非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所有缔约方和经认证的观察

员组织均应可作为观察员出席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的会议； 

(i) 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应在其成员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 

(j) 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成员应编写年度报告，供论坛审议，以期向《公约》

缔约方会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 

5. 论坛和卡托维兹专家委员会可酌情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利用下列模式实施论坛

的工作方案： 

(a) 通过交流和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培养认识和加强信息共享； 

(b) 编制技术文件、案例研究、具体示例和指南； 

(c) 接收专家、从业者和相关组织提供的信息； 

(d) 举办研讨会。 

     


